
北京大学医学部 
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位 

研究生资格考试办法 
 

二○○九年三月修订 

 

为了保证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研

究生)培养质量，培养合格的博士生，制定研究生资格考试办法。 

 

    第一条 资格考试目的 

考查研究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素质和思想品质；是否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是否具有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对于不适于直接攻

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转为硕士研究生或终止学习，从而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所有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均需参加资格考

试。 

 

    第二条 资格考试内容 

    分为政治思想品德考核、课程综合考试和科研能力考核三部分。 

    （一）思想品德考核 

    1. 考查研究生是否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端正的学习态度，严

谨求实的科学作风，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团结协作精神，能否遵纪守法。考核内

容包括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学习态度、遵纪守法、职业道德、人际关系等六个

方面。 

2. 由各院（部）主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考核。按照《北京大学医学

部博士生政治思想品德评分表》（见《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

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考试情况表》表三）的内容逐项评分。总分≥70 分为合

格；不合格者，终止学习。思想品德考核合格者方可进行科研能力考核。 

（二）课程综合考试 

    1. 考查研究生是否扎实掌握了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是否对本学科主要经

典著作、国内外发展动态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否熟悉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 

    2. 一门专业课，两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外语考试，均按二级学科命题。 

    3. 考试方式：各门学科采取笔试形式，由各学院组织进行。各科考试时

间不少于 2 小时。专业基础课由相关学科命题，专业课及专业外语由本专

业命题。 

    4. 成绩评定和分流办法： 

    （1）在各门课程及格的基础上，总平均分数≥70 分为合格，可进入博士阶



段学习。 

（2）各门均及格，但总平均分数未达到 70分，转为硕士研究生。 

（3）在各门考试科目中有一门不及格者，三个月后可以补考一次。补考后

合格的研究生转为硕士研究生，补考仍不及格者终止学习。 

（4）二门不及格者终止学习。 

（三） 科研能力考核  

1. 科研能力考核考查研究生是否具有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可将开题评议

作为科研能力考核。 

2. 考核内容：考查研究生是否对本领域的国内外发展动态、重要文献资料

有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是否具有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科学实验技能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并就研究课题的科学性、

可行性，是否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理论意义，是否为本学科的前沿课题，能否

做出创造性成果等方面进行评议；同时应指出科研课题中的不足之处或有待完善

的部分，以及该生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欠缺的方面。 

    3. 考核方式：由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进行考核。研究生向考核委员会做文

献综述和科研报告，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考核委员会应就该生的报告内

容及有关知识进行提问，总考核时间不能少于 2 小时。 

4. 评定：考核小组每位专家对科研工作计划进行评议并无记名评分，最

后将合计分数、汇总评议意见分别填入《北京大学医学部直博/硕博连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资格考试情况表》中。评定分数≥70 分为合格。如经考核小组

评议后，认为不能通过者，经考核小组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攻读硕士学位，

或终止学习。 

5. 考核委员会的组成及职责： 

   考核委员会由 3∼5 名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

少二名本学科专家及一名相关学科专家。导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但不能担

任主席。考试委员会成员必须经本学院主管院长批准。本教研室应选聘一

名中级职称以上的人员作为资格考试秘书，负责合计成绩及记录。要求考

试必须有详细记录，字迹清晰。 

考核小组职责： 

    （1）审核研究生的文献综述，听取科研报告。 

    （2）考查研究生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知识。 

    （3）对其科研工作计划进行评议。 

    （4）实事求是地评判研究生对其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研究领域及文献综

述所涉及的知识、所掌握的程度以及科研能力，写出综合评议意见。 

（5）做出是否通过科研能力考核的决定。 

 



    第三条 资格考试审核 

    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合格，经资格考试，其政治思想品德考核、课程综合考

试与科研能力考核均合格，由导师、院（部）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直接攻读/硕

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考试情况表》签署同意认定博士生

资格意见，并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主管院长批准。对资格考试未通过者，按上

述有关条款办理。 

研究生所提交的带文献综述的科研工作计划要随同资格考试其它试卷一同

由二级学院保存；《北京大学医学部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

位研究生资格考试情况表》一式二份，一份留院（部）主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备

查，一份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培养办公室，进入研究生个人学习档案。 

 

    第四条 组织工作 

    （一）申请审批程序： 

    研究生提交以下材料给本院（部）主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经本院（部）主

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审核合格，主管院长批准，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培养办公

室备案，可参加资格考试。 

    1. 一篇与研究领域有关的文献综述及其英文摘要（不得少于 500个单词） 

    2. 一份本人在医学部学习课程成绩单（网上下载） 

    3. 《北京大学医学部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

资格考试情况表》（网上下载） 

    （二）各院（部）主管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考试。在 4 月 30 日前将资格

考试合格和不合格研究生名单及有关材料报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培养办公室。 

（三）研究生在第四学期 4 月 30 日前通过资格考试者，在第 3 学年转

为博士；在第六学期 4 月 30 日前通过资格考试者在第四学年转入博士阶段。 

    本办法从 2007 级直接攻读/硕博连读医学科学（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开

始实行。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 

 


